
不动艹登记,申牖表

单位:。□平方米 □公顷、万元

□土地所有权
土地承包经营权 臼林地使用权 □海域使用权 □无居民海岛使用权 □房屋所有权
□构筑物所有权 □森林、林木所有权 日森、林木使用杈 □抵押权 (□一般抵押 □

□其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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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 □异议登记 □预告登记 □查封登记 口其他

记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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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被担保主债杈数额
(最高债权额)

在建建筑物抵押范围

需役地不动产单元号

请就上述申请如实回答受理人员询问:

1,该不动产还有其他共有人吗?

2.该不动产有承租人吗?

3‘ 该不动产有抵押吗?

4,权利人对该不动产状况及权利情况作了充分了解?

5,是否知悉属于小微企业免缴不动产登记费的有关规定?

6.其他 :

被询问人签名:''亻

本申请书用于不动产登记和登记资料利用,如有不实,申请人需承担法律责任。



不动产登记审I比表

单位:平方米、万元

业务号 zO230912ˉ 0163269 房屋编码 /

不动产单元号 440703006005GBO0213VVO0000000

顼目名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唧 登记似出让方式取得)

权利八 江门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蟀 江门市江门大道东侧、消防特勤大队彐钡J

受理初审

经初步核苴J申请材料内容齐全及萁实有效;该不动产符台登记条件I建议子以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-苜

次登记 (以出让方式取得)

受理八签名:郑国光 2023ˉ 09ˉ 1216∶ 53∶ 40

审核

复审人签名 :

核定登簿意见

同意登簿`颁发不动产权
证书。

核定 (登簿人)签名:高爱娟 2023ˉ 09-1315∶ 46∶ 08

备注 /

缮证人 发证人



∫,00王
不动产登记受理凭证

1.本收据为受理申请登记之凭证
`不
能代替产杈证 ,未加盖江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收件专用章无效。

2.承诺办结时间为  3 个工作日。

3,以下申谙登记材料
`经核查 ,现予受理。

4,领取办理结果时、申请八持身份证和本收据到我发证窗口领取 ,由他人代领的 ,代领人孺提供

被代领八蚕托书、身份证及代顿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和本收据,

翌唧塑凵坠苎△:旦9Ⅱ中⑶`6609833断黔申⑶

以下内容在领取登记结果时填写

受理编号 20230906-0159614

江门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江门市江门大道东侧、消防特勤大Lk北侧 甑 趔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杈 苜̄次登记-以出让方式取得

已

提

交

的

申

请

材

料

1.申渚八身份证明

2叔獾涠查成果

3,土地价款缴清凭证、税费缴纳凭证        等
4土迦淑属来源材料                .
5诿托书

6不动产登记申诮邗

受理人姓名 郑国光 受理日期 ⒛23年09月 06日



.  gL15

兹委托梁力 (身份证号:狃07111992`101357SX)到江门

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江门大道东侧、消防特勤大队北侧地

块的不动产登记手续,授权委托时间自⒛23年 9月 6日至

该业务办理完毕。

授权委托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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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地 缴 款 项 目表

用地单位:江门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宗地面积:19” 9.36耐 (其中出让:12373.辊 耐 、 道路分摊:0W)

地块位置:江门大道东侧、消防特勤大队北侧

JzL⒛”9(蓬江01)        批准用地时间:⒛”-∞ ⒛̄

供地方式:挂牌租赁            用途:加油加气站

单位:元

2、 办理程F
①地价款程序:请持

“
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

”
按时足额向税务部门缴纳费款,缴费成

功后凭 《非税收入电子票据》到江门市自然资源局412室财务科办理签收手续;

②缴税程序:在签订出让合同后,持出让合同到江门市行政服务中心税务部门窗口办

理契税及印花税完税手续。

3、 有关缴费手续办理完毕后,请将 《用地缴款项目表》和缴费凭证、完税证明 (复印
件)送回江门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科,领取批文和有关资料。
4、 咨询电话:38“⒍5  联系人:李小姐

发出用地缴款项目表时间:

缴款顼目 缴款标准 应缴款 实收款 签收人

其他土地出让收入
(土地租金 :

2022-12-16至

2023ˉ 12∶ 15 El、   ~

561000.00 多‘钅口。夕‘

款,应缴款以税务部门到账日为准。支付日期按照自
不顺延,逾期不缴按日加收 l‰的违约金;



地块移交确认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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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大道东侧、消防特勤大队北侧地块规划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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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规定和发改部门的要求落实。

4、 城市设计和风貌管控要求

4.1城市设计:规划和建筑方案应符合整体城市设计和城市风貌
管控要求。

4.2建筑外立面应与周边建筑相协调。沿江门大道应形成整体和

谐的建筑天际线。

4.3建筑面宽控制:临周边道路单幢高层建筑面宽“5米 ,且塔楼

建筑面宽总长度与地块边长比例“0%。

4.4沿街非住宅建筑应统一考虑广告、招牌、灯饰的设置,并在

建筑立面图上明确标示。

4.5建筑方案设计需一并设置灯光亮化工程,与周边统筹考虑夜

景。

5、 建筑退线 (详见图示 )

5.l退道路红线:临江门大道不少于15米 ,临地块北侧道路不少

于4米 ,临地块东北侧道路不少于4米。地块一、地块二退线应同时满

足加油加气站、公交站场的相关规范要求和安全防护距离要求。

5,2与 相邻地块之间没有规划城市道路的,退让建设用地红线不

少于6米 (与相邻权属人协商好统一规划时除外),并应处理好与相

邻建筑或设施的关系 。

5.3地下室 (全埋地式)应后退建设用地红线l。5米以上,围墙应

后退道路红线1.5米以上。临城市道路侧的地下室顶板标高超过室外地

坪标高1.0米的,地下室视同建筑物并按要求退线。

5.4除满足上述退线要求外,项 目建构筑物的退线应满足加油站

的安全防护要求,还应视建筑体量增加退线距离。

6、 交通组织

6.1机动车出入口:

地块一、地块二:按国家规范开设出入口。

6.2地块在城市道路开设路口,应编制具体的设计方案报属地自

然资源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,路 口材质等应与城市道路一致。

ˉ z



7、 通则性要求

7,l竖 向设计:地块周边市政道路控制标高详见附图。本地块场

地标高根据周边市政道路控制标高确定,并应处理好与周边现状场地

标高的衔接。

7.2配套设施建设和移交要求

7.2.1配建道路

(1)配建道路工程应与地块建筑同步设计、同步建设、同步竣

工、同步交付使用,单独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规划核实手续。
(2)建成后按 《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开发商

配套建设市政道路设施有关事项的通知》 (江府办函⒓01刽 17号 )要

求,无偿移交属地区政府指定单位,对公众开放使用。
(3)道路性质:城市支路。
(4)路面形式:改性沥青混凝土路面。
(5)路侧石材质:花岗岩。
(6)路灯形式:采用智慧灯杆,灯型与周边环境相协调。
(7)行道树:要求胸径13cm以上的乔木,植距宜为午6米 ,并建

议采用园林部门推荐的人面子、海南红豆、秋枫、樟树等树种。

(8)应在设施带内设置废物箱,间距不大于2OO米 ,宜分类收集

废物。

(9)与人行道共板设置的非机动车道应采用彩色改性沥青混凝

土路面。

7.3建筑设计要求

7.3.1建筑外墙空调机位应有遮挡设施并设置冷凝水收集管。

7.3.2化粪池等附属建、构筑物不得超出地块建筑控制线设置。

7.3.3地块内拟建项目有安全防护距离要求时,除相邻地块建筑

正常退距外,其余部分应在自身地界内留足。

7.4市政管线要求

7。4.1市政管线接入:按相关职能部门要求在周边规划道路接入。

-3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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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线接入需要开挖城市道路的,须报属地自然资源部门批准。
7.4.2各类自用管线须在建设用地范围内采用埋地方式敷设。
7.4.3市政管线沿地块内部道路敷设时,原则上按电力、给水管
线走东、南,通信、电视、燃气管线走西、北布线。
7.4,4地块内配套建设的供水、排水、电力、通信、燃气等管线

应与该地块建筑物同步设计、同步建设、同步竣工、同步交付使用。
7.4.5排水体制:雨污分流制。

7.5海绵城市建设要求

7.5.1未设置地下空间的绿地面积占地块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不

低于5%,并应结合绿地选择适度规格的苗木。
7.⒌2下沉式绿地率≡40%,透水铺装率≡50%,绿色屋顶率≡30%。
注: (1)下沉式绿地率=广义的下沉式绿地面积÷绿地总面积,

下沉式绿地率按下沉深度20cm计算;
(2)透水铺装率=透水铺装面积÷硬化地面总面积;
(3)绿色屋顶率=绿色屋顶面积÷建筑屋顶总面积;
(4)上述指标如需调整,须通过第三方低影响开发评估计

算,并须满足对应地块经分解确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单位面积控

制令积要求。瀑、^

F7。5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筑要求:按 《江门市装配式建筑发展专
项规划(202⒐2025)》 (江建〔2∞0〕 ⒛5号 )、 《江门市贯彻落实
广东省发展装配式建筑与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工作方案》和住建部门的

要求落实,由住建部门监管和验收。

7.6其他要求

7.6。 l地块围护:如需设置围墙,应按通透式围墙设置。

7.6.2挡土墙、边坡应在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建设。

8、 须遵守的其他事项

8.1规划、建筑、道路及市政管线设计涉及建筑、结构、消防、

卫生健康、生态环境、气象、水利、人防、文物保护、安全、电力、

通信、给水、排水、燃气、无障碍、地质灾害等问题,应符合相关规



范及职能部门的具体要求。

8。2用地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以本规划条件为依

据进行规划、建筑、道路及市政管线设计。报建文件须符合相关规定。

8.3本规划条件与规划用地红线图共同使用,图文一体方为有效

文件。

8.4规划、建筑、道路、市政管线设计及地下空间利用应符合《江

门市城乡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》的要求。

9、 相关指标计算办法

9,1容积率=计算容积率总建筑面积/建设用地面积。

9.2建筑密度=建筑基底总面积/建设用地面积。

9.3绿地率=建设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的总和/建设用地面积。

满足当地植树绿化覆土要求、方便居民出入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

的屋顶绿地,可以计入绿地指标。

10、 本地块规划条件自发出之日起2年内若未完成土地出让手续,则

自动失效。

¤13



江门市独立坐标系,⒛i,年版图式
19Bs+圃 象寓程基准,等藏距为0,5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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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





(四 )在租赁期内,承租人主动申请提前解除土地租赁合

同的。

(五 )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笫九条 承租人申请解除土地租赁合同,经出租人同意提

前解除、终止合同的,定金与提前缴交的租金在抵顶承租人需

缴交的违约金及赔偿款等后仍有剩余的,出租人将剩佘款项 (不

计利息)退回给承租人。

第十条 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
(一 )租赁土地可办理不动产权证书,租赁土地上的建筑

物、构筑物不得办理不动产权证书。

(二 )承租人有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合同约定使用租赁

标的,并按国家、省的法律法规和江门市有关规定办理相关证

照和报装水、电及消防设施的权利,行权费用由承租人负担。

(三 )承租人在符合合同约定的前提下有自主经营的权利 ,

经营收益归承租人所有,经营行为产生的所有债权和债务均由

承租人享有和承担。本项所称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:承租人在

租赁期限内的水费、电费、电话费、电视、光纤通讯费、其他

承租人经营所产生的所有费用、对外债务和应当由承租人支付

的税费以及前述事项所产生的民事责任 (如 因延期付款的违约

责任等)和行政、经济法律责任 (如被行政处罚等)。

(四 )承租人必须依法经营,经营项目需符合规划、环保、

卫生、消防、安全生产、综合治理及门前
“三包”等要求。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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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活动不得对周边居民造成不良影响、不得对周边环境造成污

染、破坏。如在租赁期间出租人或江门市有关环保、卫生、消

防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租赁标的范围内的环保、卫生、

消防及有关安全设施提出整改的,承租人应无条件配合整改及

负担相关费用。

(五 )承租人在使用租赁标的期间建造的建筑物、构筑物

及附属设施归承租人所有。租赁期满,或提前解除、终止本合

同,承租人在归还租赁标的前应当将建筑物、构筑物及附属设

施进行清场、搬迁。逾期不清场、不搬迁的,出租人有权拆除

租赁土地上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并进行清场,相关费用由承租人

承担。              :
(六 )其他法律法规规定承租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或应尽的

义务。

笫十一条 因出现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 (指 :地震、龙卷

风、台风等)直接 (或因其引发的次生灾害)影响本合同的履

行时,应 由双方按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协商处理。

笫十二条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,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 ,

协商不成的,提交江门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笫十三条 附则
(一 )本合同的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,

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(二 )本合同经出租人、承租人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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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一式四份,出租人、承租人各执两份,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。

附件:1。 宗地图

2.租赁用地履约监管协议书

3.江门大道东侧、消防特勤大队北侧地块规划条件

及附图 (江 自然资设字 (zO22)9号 )

出租人 ( 承租人 (

人 (委托代理人 )

二○二二年十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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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用地履约监管协议书

甲方:江门市自然资源局

乙方:江门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为进一步提高租赁用地使用的质量和水平,甲 、乙双方

本着平等自愿、友好协商的原则,订立此协议。

一、地块基本情况

宗地编号:〃u⑿2-2(蓬江 01)号 。

土地租赁合同编号:狃0703-202⒉ 000002。

土地位置:江门大道东侧、消防特勤大队北侧。

土地用途:地块一商服用地 (加油加气站用地),地块

二交通服务场站用地。

规划用地总用地面积:19239.36m2。

建设用地面积:12373。 42m2,其 中地块一建设用地面积

3229.27盯 ;地块二:建设用地面积 91狃 .15m2。

容积率:≤ 1.5。

建筑面积:地块一小于或等于鲳绲亻;地块二小于或等

f13717.5na2。

建筑密度:  / 。

项目在签订土地交地确认书之 日起 1年 内动工建设 ,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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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交的违约金及赔偿款等后仍有剩余的,甲 方将剩余款项

(不计利息)退回给乙方。

三、争议解决方式

凡因本协议书引起的任何争议,由双方协商解决,若协

商不成的,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四、合同效力

l。 本协议书一式四份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甲 、乙双方

各执二份。

2,本协议书自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3.本协议书其他未尽事宜,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,可

另行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

力。

甲方 ( 乙方 (

法定代表人 (签字

冫
`二
许 亻月彳̄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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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: (2∞ 3冫 8吐8  +手

不 动 产 权 籍 调 查 表

不动产单元号 : 440703006005GB00213

江门大道东侧、消防特勤大队北

侧土 地 坐 落 :

第 1页



Q27  建设用地使用权、宅基地使用权登记信息

440703006005GB00213

土地坐落
、

江门大道东侧、消防特勤大队北侧

租赁人
江门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

权利人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

营业执照

9140700726516962B

联系电话 18823082438

代理人姓名

\

\

联系电话 \

土地权属性质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使用权类型 租赁

零售商业用地 3229.27

租赁期限 至⒛⒛年12月 15日止。

单独所有

不动产杈证书号 \

附记

本宗地由江门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挂牌租赁取得,合共两块
不相连的地块,本次申请登记土地面积为Ⅱ⒛.27平方米,余下地块同时申

请办理。

第2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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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 地 产 权 登 记 信 息

不动产单元号 \

房屋所有权人

权利人类型

证件种类 \

\

房屋共有情况 \

独用土地面积
(町 )

`
丶

共有土地面积
(m2)

\
\

\ \ \ \ \

\ \ \ \

\
丶

丶 \ \ \

\ \ \ \

房屋结构
`
、

\
丶

\ \ \

\ \ \ \ \

竣工时间 \ \ \ \ \

不动产权证书号 \ \ \ \ \

附记 本宗不动产无确权房屋

第3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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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址签章表
界址线 邻宗地 本宗地

终点号
指界人姓名
(签名)

1 2

`2
o
0

o
o 4

砝 5

5 6

6
’
‘

7 8
°

0 9

9 10

10
1
Ⅰ

12
’

〃 13
0
o 14 、弘黟    虍
14 15 靴  '/
r
υ 16 咿  `。

'16 17

17 18
`

°

0 19

l
'
'

19 20

20 21 加四 .o刁 ^∵ v̈

21 22

22 23

23 24

24 25
一
b
0
乙 26

26 '

l



界 址 点 成 果 表

另息扫Lft刀马:440703006005GBO0218

宗地面积(平方米):8zz9.3

界 址 点 坐 标

I 1

2

3

4

l,26

8

50.01

44770.075

2,71

13

14

2,71

2,71
44774.891

22

2,71

2,71

2,71

月



界 址 点 成 果 表

刀K出Lf劳 : 440708006005CBO0218

坐标系:江门市独立坐标系

宗地面积(平方米):3229.3

界 址 点 坐 标

26

17,02



权籍调查记事

| 
本宗地共有界址点26个,相关材料己收集,四邻无争议,可进行测量。

1、 经查,本宗地原未发证,根据江国地交字J彬∞⒉2(蓬江01)号 《国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交易成交确认书》及合同编号:4硐⒛⒊zOzz-OOO002《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》本宗地由江门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
开挂牌租赁取得,编号为JZLzOz⒉2(蓬江01)号地块 (宗地位于江门大道东
侧、消防特勤大队北侧,建设用地面积12373.羽平方米)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权,合共两块不相连的地块,本次申请登记土地面积为”⒛。27平方米,余下
地块同时申请办理。

调查员签名 : 日期: 2∞ 3年8月⒛日

地籍勘丈记事

用全站仪按全解析法测定界址点及其他地籍要素。经本不动产权属人签订
(2∞3) 8钥  号 《不动产权籍调查表》及附图,确定本不动产宗地面积为
32zg,zT平方米。

勘丈员签名: 日期: 2∞ 3年8月 ⒛日

宗地四至界限清楚,无争议。

审核人签章 : 日期: 2⑿ 3年8月⒛日

调 查 审 核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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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产分层分户图

江门市独立坐标系,⒛17年版囡式
19B5年固察泻程垂准,苦漓距为05米

眵  号:20z300iiO∞ 1
鲶田日翔 ;2023oo。 |1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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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员 :阮振学



朵据1`码 : 0001o222
突挟人饨一社会传m代码 :θ 1000700zass1
灾挟人:江冂市交通过设投贫采团有限公司

收状羊位 (幸 ):

中央非税

税务局弟二税分分局

有△地佼用权 曲让收入 电子税朵号码

: δ4401B22!20002

全额合计 (大写)人民币伍拾陆万士仟元整 (小写)￥ 561,000bOo

同残号 :JM-5014B-20az⒓ 26~oo0050征收品目名称 :其他土地出让收入 征收子目名称 :共他 (市级 lO0%) 江门大逋东侧、消防持勤大
侧地块合同租全 (20z2-12-I6至 zOzs-⒓ -15日 ) 人库日期:20z2-12-270o:o0:0o

萨 电子≤雨
征税专用书

(电子 )

果据号码 :0JO10059Ts
校验码 :b76dTo
开朵 日期 :2022年 I2月 26日

又极人:         刂t挟
'、

:广 洙村屯于悦分局 (用 丢人)

"钔
自:''/。Ⅱ人.‘刂|n尽∞忄‘,dJn邑mX,J0刂 .α/tyc×¨dρ:-w∞/v”w,′ ss议

'社

。x'勹 g状p瓦y/日尽狎 ∶△y.邱
(第 ;淡 J厂‘P)疾苷 ±硷 网址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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